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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文件討論文件討論文件討論文件

立法會貿易及工業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貿易及工業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貿易及工業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貿易及工業事務委員會

不安全產品的民事責任不安全產品的民事責任不安全產品的民事責任不安全產品的民事責任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 文 件 就 不 安 全 產 品 民 事 責 任 建 議 提 交 條 例 草 案 一

事，徵詢議員意見。

背景與論據背景與論據背景與論據背景與論據

一般背景一般背景一般背景一般背景

2. 我們致力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其中一項承諾，是

提供明確的法律基礎，讓消費者能就因使用不安全產品而引

致的損失或損傷，向生產商、零售商等索償。

3. 目前，我們有多條法例訂下刑事責任，以確保消費者

所獲得的產品，是符合合理的安全準則。這些法例包括，舉

例來說︰

(a) 《貨品售賣條例》 (第 26 章 )；

(b) 《氣體安全條例》 (第 51 章 )；

(c) 《藥劑業及毒藥條例》 (第 138 章 )；

(d) 《電力條例》 (第 406 章 )；

(e) 《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 (第 424 章 )；以及

(f) 《消費品安全條例》 (第 456 章 )。

4. 就該等條例規管的不安全或欠妥產品所帶來的不良影

響，上述法例並未能自動使消費者提出索償；消費者須以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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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或疏忽為理由，提出訴訟。可是，以上述理由提出訴訟有

以下限制︰

(a) 根據合約法，只有在消費者與賣方有直接合約關係

情況下，他才有權申索損害賠償。因此，除了立約

當事人 (即買方本人 )外，沒有任何人可獲合約法保

障；

(b) 在分銷鍊中，零售商與製造商之間通常有超過一個

中介分銷商，因此，如消費者提出索償，可能會引

發多重訴訟。此外，假如在追索過程中其中一人無

力償債、無法尋獲或已結束業務，則合約追索權即

告喪失；以及

(c) 根據疏忽法，索償人須就所有疏忽成分舉證。舉證

疏忽不但困難，而且所費不菲，因為現今的產品日

趨繁衍，而涉及的法律技術問題亦十分複雜。

5. 鑑於上述限制，我們在一九九三年建議法律改革委員

會 (法改會 )檢討這個問題。法改會於一九九七年二月發表中

期報告，徵詢公眾意見，其後於一九九八年二月發表最後報

告。法改會的最後報告載於附件，以供參考。

論據論據論據論據

6. 我們接納了法改會的建議，就不安全產品的民事責任

立法 (詳情載於下文第 7 至 20 段 )，原因是︰

(a) 隨 過去數十年的經濟發展，公眾對香港的產品安

全及法律保障均有更高的期望。鑑於現行法例已對

不安全或欠妥產品施加刑事責任，加上公眾期望提

高，因此給予消費者民事責任方面的保障，以便他

們循實際可行的途徑索償，是符合邏輯的做法；

(b) 透過改善索償程序，使製造或售賣不安全產品無利

可圖，從而鼓勵製造商為消費者製造更安全的產

品；

(c) 建議中的欠妥處理辦法 (請參看下文第 7 段 )在其他

司法管轄區，如歐盟、日本、澳洲及聯合王國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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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多年實踐，是產品責任法例的新興國際標準。遵

從這項國際標準，我們可避免不必要地增加生產成

本；以及

(d) 根據合約法，零售商須負嚴格責任，但根據疏忽

法，必須證明製造商疏忽，他們才須負上責任，這

似乎使零售商比製造商承受更大的責任。上述情況

未能充分反映出製造商通常是較能直接控制產品質

素的一方，實有欠公允。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處理辦法處理辦法處理辦法處理辦法

7. 擬議的法例採用嚴格產品責任的欠妥處理辦法，讓任

何受損傷的人或 其個人代表能就 產品欠妥之處所 引致的損

傷、死亡或個人財產損毀，作出訴訟。某一產品若未能符合

公眾有權預期的安全準則，可視為有欠妥之處；作出這個判

斷時，必須考慮所有情況，包括該產品營銷的方式和目的、

產品包裝、使用與產品有關的任何標記，以及該產品的任何

指示、警告，作出或不作出與該產品有關的作為。舉證責任

在索償人一方。

8. 此擬議的法例會與合約法和疏忽法並存。這做法與本

港主要的貿易伙伴，例如歐盟、聯合王國、日本和澳洲所採

取的做法一致。

涵蓋範圍涵蓋範圍涵蓋範圍涵蓋範圍

9. 根據法改會的建議，擬議的法例的涵蓋範圍會十分全

面，基本上所有貨品、物質 (天然或人造，包括例如水和氣

體 )、電力、加工農產品和獵物，以及其他產品所包含的產

品，都會納入涵蓋範圍。不過，相對於“產品”的“服務”

項目，並不列入擬議的法例的涵蓋範圍。

10. 擬 議 的 法 例 的 適 用 範 圍 ， 並 不 限 於 供 應 給 香 港 的 產

品，否則會向其他國家傳達錯誤的訊息。因此，在香港製造

和出口往其他地 方的貨品，都會 納入擬議的法例 的適用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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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加工農產品未加工農產品未加工農產品未加工農產品

11. 對於未加工農產品是否也應受產品責任法律的規限，

國際間意見不一。就香港而言，支持不規管未加工農產品的

論據如下︰

(a) 未加工農產品大都是天然產品，其生產情況非生產

商所能控制。舉例來說，漁民不能控制漁獲的質素

和食用安全；

(b) 跟已加工產品不同的是，未加工農產品難以找出造

成欠妥之處的一方。舉例來說，未加工農產品容易

變壞，因此難以確定出現欠妥之處的時間，以及有

關欠妥之處由什麼人造成；以及

(c) 擬議的法例的可執行範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套

可靠的標籤及追查來源制度。不過，目前除了生

豬、家禽及捕撈的活魚外，香港並無有關“未加工

農產品”的標籤及追查來源制度。此外，由於不同

來源的農產品通常會混在一起售賣，因此難以作出

識別。

12. 不過，法改會認為，擬議的法例應包括未加工農產品

在內，理由如下︰

(a) 幾乎所有市民大眾都會食用未加工農產品。因此，

擬議的法例不應把此一受公眾關注的產品排除於管

制範圍之外；

(b) 香港及鄰近國家經常有蔬菜及海鮮受染污的問題，

把這些產品納入擬議的法例的管制範圍，會鼓勵生

產商及進口商竭力保證產品安全；

(c) 鑑於不安全天然食品對健康有嚴重威脅，即使管制

會引起任何產品價格上漲，亦有充份理據支持；

(d) 如不把未經加工天然產品納入管制範圍之內，便會

出現矛盾情況。例如一批受染污的進口牲口，半數

以新鮮肉類方式出售，而另一半則以凍肉方式出



5

售，因食用凍肉染病的人可獲賠償，但因食鮮肉染

病的人則不能獲得賠償；以及

(e) 不把未經加工天然產品納入管制範圍之內，便須定

出工業過程的定義，以區別加工和未經加工產品。

任何區別都可能人工化，更會引致不肯定情況。

13. 由於觀點分歧，議員請就此議題發表意見。

負責人士負責人士負責人士負責人士

14. 我們建議，最能控制產品質素和安全水準的一方須承

擔責任。根據擬議的法例，下列四類人士須承擔主要責任︰

(a) 製成品或組件的製造商；

(b) 經處理天然產品的生產商；

(c) 商標持有人 (以本身名稱或商標加諸產品並顯示本

身為生產商的人士 )；以及

(d) 進口商。

15. 批發商、分銷商及零售商須承擔次要責任，即在合理

時間內，未能指出供應產品人士時，他們才須負責。

賠償賠償賠償賠償

16. 由於可能提出的索償的性質分歧很大，對索償設定任

何限額，均會顯 得隨意，而且難 以滿足各界不同 需要。因

此，擬議的法例不會對索償設定最高或最低限額。

免責辯護免責辯護免責辯護免責辯護

17. 擬議的法例會訂明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相若的免責辯護

條文︰

(a) 被告人從未在任何時間供應產品給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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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被告人供應產品乃在業務運作以外，而且並非有牟

利目的；

(c) 被告人供應產品給他人時，產品並不存在欠妥之

處；

(d) 如其後產品的欠妥之處完全歸因於其後產品的設

計，或組件製造商為符合其後產品製造商的指示，

組件製造商毋須負責；

(e) 如損毀部分由索償人的過失所造成，須負責任的人

享有局部免責辯護；以及

(f) 產品推出市場時的科技知識水平，並不足以讓人發

現產品有欠妥之處。不過，假如被告人未有符合任

何法定收回產品令的要求，則不能採用此一發展風

險的免責辯護。

有一點須注意，放棄條款不可限制或免除擬議的法例所訂的

責任。

時限時限時限時限

18. 為免除生產商無限期負上嚴格責任，我們建議只有在

供應產品的日期起計十年內 (十年截止日期 )及知悉某些重要

事實 (包括損傷、欠妥及生產商身分 )的日期起計三年內 (三年

時效期限 )，才可以提出索償訴訟。十年截止日期為凌駕性的

截止期。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19. 視乎議員的意見，我們打算在二零零零年初向立法會

提交不安全產品的民事責任條例草案。儘管法改會已於一九

九七年徵詢公眾意見，但我們仍打算就擬議的法例徵詢主要

商會的意見。我們亦建議，在條例草案中訂定六個月的寬限

期，讓商人可就法例的含意徵詢所需的法律意見，並按本身

的意願作出所需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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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20. 請議員就上文所述的建議發表意見。

工商局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 T I  P a n e l - C h i n e s e - F i n a l ]


